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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南路1号院中国通号大厦A座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77
377
376
1

7,590,016,677
7,590,016,677
6,778,296,415
811,720,262
71.672770
71.672770
64.007670
7.66510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楼齐良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李连清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及有关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H股

同意
票数

7,587,542,167
6,775,874,030
811,668,137

比例（%）
99.967398
99.964263
99.993578

反对
票数

2,048,339
1,996,214
52,125

比例（%）
0.026987
0.029450
0.006422

弃权
票数

426,171
426,171

0

比例（%）
0.005615
0.006287
0.0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科创板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H股

同意
票数

7,587,483,683
6,775,847,546
811,636,137

比例（%）
99.966627
99.963872
99.989636

反对
票数

2,073,503
1,989,378
84,125

比例（%）
0.027319
0.029349
0.010364

弃权
票数

459,491
459,491

0

比例（%）
0.006054
0.006779
0.0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H股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H股

同意
票数

7,587,409,687
6,775,773,425
811,636,262

比例（%）
99.965652
99.962778
99.989652

反对
票数

2,089,343
2,005,343
84,000

比例（%）
0.027528
0.029585
0.010348

弃权
票数

517,647
517,647

0

比例（%）
0.006820
0.007637
0.0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A股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H股

同意
票数

7,587,704,614
6,776,068,477
811,636,137

比例（%）
99.969538
99.967131
99.989636

反对
票数

1,866,253
1,782,128
84,125

比例（%）
0.024588
0.026292
0.010364

弃权
票数

445,810
445,810

0

比例（%）
0.005874
0.006577
0.0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6-202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H股

同意
票数

939,155,114
161,820,977
777,334,137

比例（%）
96.244565
98.622969
95.763796

反对
票数

1,830,228
1,746,228
84,000

比例（%）
0.187561
1.064251
0.010349

弃权
票数

34,815,335
513,210

34,302,125

比例（%）
3.567874
0.312780
4.225855

6、议案名称：关于通号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框
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H股

同意
票数

812,198,048
114,079,656
698,118,392

比例（%）
83.234012
69.526674
86.004801

反对
票数

124,617,301
45,317,431
79,299,870

比例（%）
12.770774
27.619038
9.769359

弃权
票数

38,985,328
4,683,328
34,302,000

比例（%）
3.995214
2.854288
4.225840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H股

同意
票数

7,301,416,457
6,704,414,084
597,002,373

比例（%）
96.197634
98.910016
73.547797

反对
票数

283,384,824
69,075,955
214,308,869

比例（%）
3.733652
1.019076
26.401814

弃权
票数

5,215,396
4,806,376
409,020

比例（%）
0.068714
0.070908
0.050389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H股

同意
票数

7,318,077,607
6,704,043,763
614,033,844

比例（%）
96.417148
98.904553
75.645992

反对
票数

267,308,998
69,622,705
197,686,293

比例（%）
3.521850
1.027142
24.353993

弃权
票数

4,630,072
4,629,947

125

比例（%）
0.061002
0.068305
0.000015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H股

同意

票数

7,583,498,705
6,771,862,568
811,636,137

比例（%）

99.914124
99.905082
99.989636

反对

票数

1,867,200
1,783,200
84,000

比例（%）

0.024601
0.026307
0.010349

弃权

票数

4,650,772
4,650,647

125

比例（%）

0.061275
0.068611
0.00001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议案名称

关于 2026-2028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关于通号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与中国铁
路通信信号集团有
限公司签订《金融
服务框架协议》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61,820,977

114,079,656

比例（%）

98.622969

69.526674

反对

票数

1,746,228

45,317,431

比例（%）

1.064251

27.619038

弃权

票数

513,210

4,683,328

比例（%）

0.312780

2.85428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6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审议通过；议案7、8、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
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岩、许亚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688449 证券简称：联芸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4
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

及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限售期12个月）；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

26,000,000股。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等于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 除首发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其他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

市股数为197,204,135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23,204,135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2月1日（因2025年11月29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

交易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4年6月7日出具的《关于同意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906号），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联芸科技”或“公司”）获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0,000.00万股，并于2024年
11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总股本为36,000.00万股，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为46,000.00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394,902,503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
本的85.85%，无限售条件流通股65,097,497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14.15%。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份及部分战略配售股份，限售股股东数
量为18名，限售股数量为223,204,135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比例为48.52%。其中，首发限售股份数
量为197,204,135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比例为42.87%，股东数量为11名，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12个月；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26,000,00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比例为5.65%，股东数量
为7名, 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总计 223,204,135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比例为
48.52%，现限售期即将届满，该部分限售股将于2025年12月1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自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股份解除限售的股东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如下：
（一）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本企业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

企业在本次发行上市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上述股份。
2、本企业拟长期持有发行人股票，自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本企业将根据自身投资安排、二

级市场情况等确定是否减持发行人股份。如减持，本企业将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协议转让
等方式进行，减持价格不得违反相关规定。本企业承诺将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通过证券
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首次减持的将在减持前15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
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但本企业持有发行人股份低于5%以下时除外。

3、根据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出现不得减持股份情形时，本企业承诺
将不会减持发行人股份。

4、如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企业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
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的收入将全部归发行
人所有，在获得该收入的5日内将该收入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如因未履行上述承诺给发行人或
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向发行人或其他投资者赔偿相关损失。

5、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股份锁定期安排有特别要求的，以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为准。若上述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不相符，本企业同意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
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锁定期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西藏远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信悦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或自本企业取得发行人股份（即完成本企业取得股份之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36个月内（取孰晚者），本企业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在本次发行
上市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上述股份。

2、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方式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
监管机构要求的规定。

3、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股份锁定期安排有特别要求的，以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为准。若上述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不相符，本企业同意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
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锁定期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国新央企运营（广州）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新业（广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
藏鸿胤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广州辰途六号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辰途七号（佛山）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毓芊企业管理咨询中心、上海正海聚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在本次发行上市

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上述股份。
2、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方式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

监管机构要求的规定。
3、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股份锁定期安排有特别要求的，以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为准。若上述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不相符，本企业同意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
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锁定期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战略配售股东的相关承诺
战略配售股东中信建投基金-共赢35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信建投基金-

共赢36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德明利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怡佰（上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杭州高新金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长存资本（武
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其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上市流通的首发限售股股东及战略配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
事项，不存在未履行相关承诺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核查意见出具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
定要求。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
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223,204,135股
1.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26,000,000股，限售期为12个月。本公司确认，上市流

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2.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其他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197,

204,135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2月1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合计

股东
名称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西藏远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信悦科技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国新央企运营（广州）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新业（广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西藏鸿胤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辰途六号创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辰途七号（佛山）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上海毓芊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上海正海聚亿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长存资本（武汉）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中信建投基金-共赢 35号员工参
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基金-共赢 36号员工参
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杭州高新金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怡佰（上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80,751,886
53,828,336
15,428,587
1,714,265
17,267,033
225,663

13,994,157
2,623,930
6,122,469
1,749,270
3,498,539
10,212,766
7,399,274
3,744,681
2,600,726
680,851
680,851
680,851

223,204,135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17.55%
11.70%
3.35%
0.37%
3.75%
0.05%
3.04%
0.57%
1.33%
0.38%
0.76%
2.22%
1.61%
0.81%
0.57%
0.15%
0.15%
0.15%
48.52%

本 次 上 市 流 通 数 量
（股）

80,751,886
53,828,336
15,428,587
1,714,265
17,267,033
225,663

13,994,157
2,623,930
6,122,469
1,749,270
3,498,539
10,212,766
7,399,274
3,744,681
2,600,726
680,851
680,851
680,851

223,204,135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注：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2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

战略配售股份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97,204,135
26,000,000
223,204,135

限售期（月）
12
12
-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部

分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2日

博时中证港股通互联网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1月2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运作方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公告依据

申购起始日
赎回起始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下属基金份额的基金简称
下属基金份额的交易代码

该类基金份额是否开放申购、赎回、转换、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博时中证港股通互联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博时中证港股通互联网ETF发起式联接

025725
契约型开放式

2025年11月18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博时中证港股通互联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合同》、
《博时中证港股通互联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

等
2025年11月25日
2025年11月25日
2025年11月25日
2025年11月25日
2025年11月25日

博时中证港股通互联网ETF发起式联接A
025725

是

博时中证港股通互联网ETF发起式联接C
025726

是

2、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

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
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
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人首次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或C类基金份额的最低金额为1.00元（含申购费），追加申

购最低金额为1.00元（含申购费）；详情请见当地销售机构公告。
3.2申购费率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在申购时收取基金申购费用；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本基金A类

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申购A类基金份额的投资人承担，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募集
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M）
M＜100万元

100万元≤M＜300万元
M≥300万元

A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
1.00%
0.50%

300元/笔

C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

0.00%

基金管理人可以针对特定投资人（如养老金客户等）开展费率优惠活动，具体见基金管理人相关
公告。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市场情况，调整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最

迟在调整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

管理人应在调整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每个交易账户最低持有基金份额余额为1份，若某笔赎回导致单个交易账户的某一类别基金份

额余额少于1份时，该类基金份额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必须一同赎回。
投资人通过销售机构赎回基金份额时，本基金单笔某一类份额赎回申请不得低于1份，若投资

者单个交易账户持有的某类基金份额余额不足1份，将不受此限制，但投资者在提交赎回申请时须
将该类基金份额全部赎回。

各销售机构在符合上述规定的前提下，可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单笔赎回申请限制，具体以销售
机构公布的为准，投资人需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4.2赎回费率
持有基金份额期限（N）

N＜7日
N≥7日

A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
1.50%
0.00%

C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
1.50%
0.00%

本基金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
取。本基金对持续持有期在7日以内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资产。对于每份申购份
额，持有期指自该基金份额申购确认日至赎回确认日（不含该日）。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市场情况，调整赎回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最

迟在调整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赎回费率。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

管理人应在调整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5、日常转换业务
5.1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和申购费补差两部分构成，其中：申购费补差具体收取情况，视

每次转换时的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持有人承担。
5.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业务规则
①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

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处注册登记的基金。
②前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只能转换到前端收费模式的其它基金（申购费为零的基金视同为

前端收费模式），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可以转换到前端或后端收费模式的其它基金，非QDII基金不
能与QDII基金进行互转。

③基金转换的目标基金份额按新交易计算持有时间。基金转出视为赎回，转入视为申购。基金
转换后可赎回的时间为T＋2日。

④基金分红时再投资的份额可在权益登记日的T＋2日提交基金转换申请。
⑤基金转换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投资者采用“份额转换”的原则提交申请。

转出基金份额必须是可用份额，并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2）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基金转换视同为转出基金的赎回和转入基金的申购，因此暂停基金转换适用有关转出基金和转

入基金关于暂停或拒绝申购、暂停赎回的有关规定。
出现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它情形或其它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已载明并获中国证监

会批准的特殊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基金转换业务。
3）重要提示
①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可以销售包括本基金在内的两只以上（含两只），且基金注册登记机构

为同一机构的博时旗下基金的销售机构。
②转换业务的收费计算公式及举例参见 2010年 3月 16日刊登于本公司网站的《博时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③本公司管理基金的转换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6、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1）适用投资者范围
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

中国证监会规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
（2）申购费率
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的申购费率与普通申购业务的费率相同，见上文。
（3）扣款日期和扣款金额
投资者须遵循各销售机构有关扣款日期的规定，定投金额A类基金份额每次不少于人民币1.00

元（含1.00元），定投金额C类基金份额每次不少于人民币1.00元（含1.00元）。
（4）重要提示
1）凡申请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的投资者须首先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基金账户。
2）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的每月实际扣款日即为基金申购申请日，并以该日（T日）的基金份

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投资者可以从T+2日起通过本定期定额投资计划办理网点、致电本公
司客服电话或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其每次申购申请的确认情况。申购份额将在确认成功后直接计
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

7、基金销售机构
7.1场外销售机构
（1）直销机构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机构（含直销中心及直销网上交易）。
投资者如需办理直销网上交易，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bosera.com参阅《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业务规则》、《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
销定期投资业务规则》等办理相关开户、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2）场外非直销机构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博时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
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利得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
源证券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
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
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天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除上述机构外，其他销售机构如以后开展上述业务，本公司可不再另行公告，以各销售机构为
准。各代销机构可销售的基金份额类别、可办理的基金业务类型及其具体业务办理状况遵循其各自
规定执行。

8、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前，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在规定网

站公告一次各类基金份额净值和各类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规定

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各类基金份额净值和各类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规定网站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

日各类基金份额净值和各类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9、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上述销售机构业务受理具体情况以代销机构公告或代销系统规则为准。
（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发布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bosera.com/]和中国证监
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上的《博时中证港股通互联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600732 证券简称：爱旭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105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业绩
和经营情况，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1日（星期五）下午 14:00-15:00通过上证路演中心（网站：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召开了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公司 2025年前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
状况等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了解答。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1日（星期五）下午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四）参加人员：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刚先生，独立董事徐莉萍女士，财务负责人邹细辉先生，

董事会秘书李斌先生
二、本次业绩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问题1：贵公司现在ABC组件都是用铜互连技术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爱旭多年前便基于对行业银耗瓶颈的预判，率先研发并在珠海基地量

产导入了铜互连技术，在银价屡创新高的当下，降本优势更加突显。在性能方面，传统光伏银浆在制
备过程中会将银与玻璃粉等混合，杂质的混入使得银浆栅线的电阻率相较爱旭铜栅线更高，因此导
电性能上爱旭的铜互连方案更有优势；其次，传统银栅线高温烧结过程会对硅片造成损伤，而爱旭的
铜互连工艺无需烧结，硅片耐候性更佳。另外，相比传统银栅线+铜焊带，爱旭的同元素铜栅线+铜焊
带结合更紧密，拉力性能更强，在遭受外部冲击时可更有效地分散表面应力，使得ABC电池抗隐裂性
能大大加强，从而显著提升组件可靠性。感谢您的关注，谢谢！

问题2：请问近期公司有中标海上光伏项目吗？ABC组件在水面场景的优势有没有数据支撑？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近期独家中标上海临港650MW海上光伏项目。ABC 组件凭借高

转换效率和更好的抗冲击、抗隐裂、抗湿热、抗腐蚀等性能，在海光场景可有效节省网架结构成本和
用海成本，从而提升电站项目整体经济性。在烟台水面实证案例中，基于对ABC组件与主流TOPCon
产品的对比测算，ABC累计单位面积发电量相较TOPCon有 10.2%的增益，单千瓦发电量相较TOP⁃
Con也有5.25%的增益，产品优势十分明显。公司后续会积极参与更多的海上光伏项目的竞标，借助
ABC产品优势争取更多的销售订单。感谢您的关注，谢谢！

问题3：爱旭经常提到场景价值，那ABC组件有哪些针对细分市场更具场景化价值的产品？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坚持以客户为中心，针对不同客户需求深挖场景价值，开发出多

个创新产品序列。例如，针对组件热斑导致的光伏电站起火风险问题，爱旭开发出加严防火标准组
件，以相较于常规ABC组件更加优异的高温抑制功能，助力光伏电站全生命周期的安全可靠运行；另
外，在电力全面市场化交易的背景下，爱旭推出智能组件，通过电力载波通讯实现组件运行信息的实
时传输，并通过网关与智慧管理云平台实现更加精细化的发电管理，助力业主进一步提升电站收益
率。未来爱旭将持续秉承场景价值理念，为客户设计出更多差异化、场景化的产品，实现价值共创。
感谢您的关注，谢谢！

问题4：满屏组件效率功率，交付进展？听说这款产品溢价更高，那后续能多卖一点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第三代满屏ABC组件当前已开始批量出货，优先向欧洲、澳新等

高价值市场进行推广销售。依托于超过25%的组件转换效率（对应2382 mm *1134 mm标准版型功
率超过680W）和更优性能，销售价格较常规ABC组件更高，且结构性供不应求。今年三季度以来公
司在不断努力提升新款产品的交付能力，2026年满屏组件的供应和销售预计将显著提升，进一步巩
固公司在高价值市场“高效组件第一品牌”的客户认知，提高竞争力。感谢您的关注，谢谢！

问题5：ABC组件双面率到什么水平了？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近日，爱旭首款“210-0BB-66 白双版型”高效组件在义乌基地顺利下
线。公司通过技术创新在ABC组件在正面效率领先的基础上将双面率提升至80%±5%，并同时获得
中国计量科学院光伏检测中心、T?V莱茵与国家光伏质检中心(CPVT)三大权威机构认证。双面率提
升叠加效率的不断提升，综合发电增益更加显著，新产品后续会逐步增加产量，为不同场景客户提供
更高价值。感谢您的关注，谢谢！

问题6：公司负债率情况有改善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今年以来经营稳健，尤其是ABC组件保持产销两旺态势，产品产

销周转加速，经营活动现金流同比去年大幅改善，前三个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净流入超18亿元。另
外，今年三季度公司完成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共募集资金约35亿元，体现了资本市场对光伏行
业困境反转与公司技术创新、经营突围的充分信心，截至三季度末负债率相较年初大幅下降超8个
百分点。未来公司将通过ABC组件销量的进一步提升推动经营性现金流的良性改善，并通过股权融
资、产业合作等方式，多措并举进一步降低负债率。感谢您的关注，谢谢！

问题7：欧洲以外的海外市场进展如何？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目前除了不断深耕欧洲市场，公司也在积极拓展澳洲/新西兰、日韩及

其他新兴国家市场。根据知名数据公司 Sunwiz 发布的英国和澳洲光储市场最新“动态指数排名”，
2025年三季度爱旭已跻身组件销量增幅排名第一。另外，凭借在澳洲市场的卓越表现与创新实力，
爱旭还荣获全球权威研究机构EUPD颁发的2025年澳大利亚最佳创新奖，展现了ABC组件在澳洲市
场产品竞争力与行业认可度的快速提升。未来公司将继续努力，力争在全球市场“多点开花”，取得
更好销售成果。感谢您的关注，谢谢！

问题8：爱旭在下一代技术有什么布局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作为技术创新领军企业，在不断提升BC技术综合竞争力的基础

上，也开展了包括钙钛矿-晶硅叠层电池、光子倍增、光子回收等下一代技术的前瞻领域研究，BC作
为平台型技术在与下一代技术的结合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保持核心技术研发能
力和商业化量产能力的持续领先。感谢您的关注，谢谢！

问题9：公司最近有没有签订什么海外订单？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10月29-30日，2025澳大利亚国际能源展上，爱旭与多家澳洲主流分

销商达成深度合作，签约了1GW 满屏ABC组件的供应合作，覆盖集中式、分布式等多个场景。感谢
您的关注，谢谢！

问题10：目前ABC组件主流效率功率是在什么区间？相比于主流的TOPCon有多少增益？明年
提到多少？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常规ABC组件（2382 mm *1134 mm标准版型）的量产主流功率区
间为 655-660W，目前同版型TOPCon组件主流功率范围为 620-630W，相比之下ABC组件有约 30W
左右的功率增益。公司目前第三代满屏ABC组件已陆续交付，其综合功率较公司常规ABC组件再
次提升15-20W，继续保持较TOPCon竞品组件的功率优势。公司会继续推动技术研发创新，2026年
底前有望推出更高质量、更高产品标准的26%交付效率的组件产品，对应功率700W左右，持续保持
产品领先优势。感谢您的关注，谢谢！

问题11：ABC组件目前以分布式场景的销售为主，未来在集中式市场的发展如何展望？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国内经过反内卷相关调控及市场触底后，新一批集中式项目开始启

动，根据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导向，大型地面电站项目中针对23.8%以上功率组件单独设置标段的趋势
日益明显，近期多个项目招标公告中高功率标段占比甚至达40%-50%。另外国央企等集中式业主
对产品质量、技术能力、过往供货业绩等有全方面考量要求，爱旭作为唯一有2-3年23.8%以上组件
供货及项目应用业绩的企业，预计将获得更好的评分基础。随着公司将ABC组件双面率提升至
80%±5%，公司也将积极把握集中式光伏高质量发展的机遇，2026年有望在集中式市场的销售方面
实现进一步突破，带动公司业绩实现明显的边际提升。感谢您的关注，谢谢！

三、其他事项
公司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具体情况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官网（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公司对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公司发展的广大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欢迎广
大投资者通过热线电话、电子邮箱、上证e互动等多种形式与公司继续保持沟通和交流。

特此公告。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688396 证券简称：华润微 公告编号：2025-033
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运河西路28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66
266

920,961,327
920,961,327
69.3740
69.374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开、召集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注册地开曼群岛的法律、《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和《经第九次修订及重列的组织章程大纲和章程细则》（以下简称“《章程》”）的有关规
定。公司聘请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张璇律师、徐晓慧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公司董事长何
小龙先生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列席9人；
2、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吴国屹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部分高管、公司聘请

的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张璇律师、徐晓慧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注册地由开曼群岛变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20,730,425
比例（%）
99.9749

反对
票数

161,230
比例（%）
0.0175

弃权
票数
69,672

比例（%）
0.0076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组织章程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07,633,031
比例（%）
98.5527

反对
票数

13,246,542
比例（%）
1.4383

弃权
票数
81,754

比例（%）
0.0090

3、议案名称：关于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股份溢价转为股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20,650,473
比例（%）
99.9662

反对
票数

285,527
比例（%）
0.0310

弃权
票数
25,327

比例（%）
0.0028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07,195,282
比例（%）
98.5052

反对
票数

13,723,231
比例（%）
1.4900

弃权
票数
42,814

比例（%）
0.004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注册地由开曼群
岛变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议案
关于修订《华润微电子有限
公司组织章程细则》的议案
关于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
股份溢价转为股本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1,748,279

28,650,885
41,668,327

比例（%）

99.4499

68.2502
99.2595

反对

票数

161,230

13,246,542
285,527

比例（%）

0.3840

31.5550
0.6801

弃权

票数

69,672

81,754
25,327

比例（%）

0.1661

0.1948
0.060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根据变更后的注册地香港法律的规定，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的四分之三以上表决通过；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议案3和4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
量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2、第1、2、3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璇、徐晓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2日

泰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1月22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高管变更类型

泰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基金经
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新任基金管理公司首席信息官,离任基金管理公司首席信
息官

2.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任职日期

首席信息官

孙东海

2025年11月20日

过往从业经历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学位

曾任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研发工程
师，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息科技部项目经理，华夏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高级项目经理，北京良医互联科
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北京鹏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信息技术
部部门副总监，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部门总
监。现任泰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信息技术部

负责人。
基金从业资格

中国
研究生，硕士

3.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首席信息官
金志刚

工作安排
2025年11月20日

继续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4.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经泰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将按相关规定进行备案。

泰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2日

股票代码:601012 股票简称:隆基绿能 公告编号:临2025-087号
债券代码:113053 债券简称:隆22转债
债券代码:244101 债券简称:GK隆基01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长钟宝申先生计

划自2024年11月26日起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
低于人民币1亿元（以下简称“本次增持计划”）。

● 增持计划实施结果：截至2025年11月21日，钟宝申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6,131,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8%，累计增持金额为10,069.31万
元，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本次增持计划的增持主体为公司董事长钟宝申先生。截至本次增持计划实施之日前，钟宝申先

生持有公司104,648,10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38%。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为维护股东利益，

增强投资者信心。
（二）增持股份的种类和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包括但不限

于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交易方式。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将根据对公司股票价值判断及二级市

场波动情况实施增持计划。
（五）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综合考虑市场波动、资金安排等因素，本次增持计划将自

2024年11月26日起12个月内实施。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
（七）增持主体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进行内幕

或短线交易，不在窗口期买卖公司股票。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截至2025年11月21日，钟宝申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

公司股份6,131,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8%，累计增持金额为10,069.31万元，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
完毕。

本次增持完成后，钟宝申先生持有公司110,780,00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46%。
四、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

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持有股份的相关情况，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2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
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规定，在履行规定审批程序并经基金托管人同意后，易方达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公募基金参加了创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实业”）于香港联
合交易所发行的股份的认购。创新实业本次发行的香港承销商中银国际亚洲有限公司的最终控股
公司为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创新实业本次发行价格为10.99港元/股，由整体协调人

与发行人于定价日协议厘定。
现将获配结果披露如下表：

基金名称

易方达全球医药行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优质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获配数量（股）

213,000
44,500
358,000

获配金额（港元）

2,340,870.00
489,055.00
3,934,420.00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2日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长盛核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1月22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经理姓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长盛核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长盛核心成长混合

010155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汤其勇
-

郭堃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职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过往从业经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
取行政监管措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登记

汤其勇
2025年11月21日

8年
8年

曾任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发展部高级经理。2020年8月加入长盛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历任研究部行业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

基金主代码
-

否

是
-

中国
研究生、硕士

是

基金名称
-

任职日期
-

离任日期
-

注：“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指新任基金经理从事投资管理、投资研究等相关业务经验的年限。
3.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
变更手续

郭堃

业务调整

2025年11月21日

继续担任本公司旗下其他基金基金经理

是

4.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无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2日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长盛创新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1月22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经理姓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长盛创新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长盛创新驱动混合

004745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郭堃
-

王远鸿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职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过往从业经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
取行政监管措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登记

郭堃
2025年11月21日

14年
14年

曾任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和家电行业分析师、制造业研究组组长，泓德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2019年12月加入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研究部总监等职务。

基金主代码

160813
009800
519039
010885
014885
001705
002562
002801
002563
002846
010155

否

是
-

中国
研究生、硕士

是

基金名称
长盛同盛成长优选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长盛制造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长盛同德主题增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长盛优势企业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长盛匠心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泓德战略转型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泓德泓益量化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泓德泓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泓德泓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泓德泓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长盛核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任职日期

2020年5月27日

2020年8月26日

2021年1月7日

2021年2月2日

2022年7月5日

2015年11月10日

2016年4月26日

2016年6月1日

2016年11月16日

2016年12月1日

2020年9月23日

离任日期

-
-
-
-
-

2019年11月11日

2017年6月6日

2019年11月11日

2019年11月11日

2019年11月11日

2025年11月21日

注：“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指新任基金经理从事投资管理、投资研究等相关业务经验的年限。
3.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
注销手续

王远鸿
个人原因

2025年11月21日
-
是

4.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无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2日


